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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

第 06/05 號 文 件  

 

委 員 會 日 後 的 工 作 範 疇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概 括 檢 討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目 前 的 工 作 範

疇 ， 請 委 員 考 慮 委 員 會 在 未 來 兩 年 任 期 內 可 採 取 的 新 措 施 。

本 文 件 亦 概 述 委 員 會 活 動 的 新 撥 款 安 排 建 議 。  

 

目 前 的 職 權 範 圍 和 工 作 範 疇  

 
職 權 範 圍  
 

2 .  委 員 會 所 擔 當 的 角 色 ， 最 初 載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《 施 政 報

告 》 ， 內 容 如 下 ：  

 

“ 向 政 府 提 供 專 家 意 見 ， 定 期 向 市 民 匯 報 工 作 ， 增 進 大

眾 對 「 可 持 續 發 展 」 的 了 解 ”  

 

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一 日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同 意 附 件

A 所 載 的 職 權 範 圍 。 附 件 A 明 確 開 列 委 員 會 的 主 要 工 作 範

疇 。 委 員 會 設 立 了 兩 個 工 作 小 組 ， 分 別 負 責 就 可 持 續 發 展 策

略 和 公 眾 教 育 及 推 廣 活 動 制 訂 詳 細 建 議 。 該 兩 個 工 作 小 組 的

職 權 範 圍 載 於 附 件 B。  

 
委 員 會 目 前 的 活 動 範 疇  
 

3 .  委 員 會 在 第 一 屆 任 期 內 主 要 致 力 於 設 計 和 推 行 為 制 訂 本

港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而 設 的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， 以 及 舉 辦 公 眾 教 育

活 動 ， 特 別 是 運 用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贊 助 這 些 活 動 。  

 

4 .  在 委 員 的 努 力 下 ， 委 員 會 得 以 達 致 以 下 成 果 ：  

 

z 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， 由 此 得 以 擬

備 一 套 有 關 三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試 點 範 疇 的 詳 細 建 議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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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的 評 審 機 制 ， 至 今 共 批 出 接 近 1,100

萬 元 撥 款 予 10 個 社 區 組 織 ； 以 及  

 

z 一 連 串 的 教 育 及 推 廣 活 動 ( 例 如 有 關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

的 簡 介 和 新 聞 發 布 會 、 可 持 續 發 展 展 覽 、 可 持 續 發 展

策 略 青 年 論 壇 和 網 上 資 源 中 心 ) ， 這 些 活 動 的 目 的 是

加 深 公 眾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的 認 識 和 加 強 市 民 實 踐 這

些 原 則 的 能 力 。  

 

可 考 慮 的 日 後 工 作 範 疇  

 

5 .  委 員 會 目 前 的 工 作 符 合 附 件 A 所 載 的 職 權 範 圍 ， 亦 加 深

了 市 民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認 識 。 在 推 行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期 間 ， 有

持 持 持 認 為 委 員 會 持 可 考 慮 持 持 持 持 持 一 些 範 疇 ， 以 加 強

本 身 擔 當 的 角 色 ， 並 提 高 本 身 能 力 ， 以 加 強 市 民 對 於 在 本 港

實 踐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的 意 識 。  

 
檢 視 並 評 論 大 型 項 目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影 響  
 

6 .  在 委 員 會 過 往 一 次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討 論 過 政 府 為 新 公 共 政

策 和 建 議 而 設 立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 制 度 。 委 員 知 悉 該 制 度 正

在 檢 討 中 ， 並 表 示 有 興 趣 日 後 更 深 入 了 解 該 制 度 。  

 

7 .  在 現 行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 制 度 下 ， 評 估 工 作 主 要 是 新 公

共 政 策 和 建 議 提 交 政 策 委 員 會 和 行 政 會 議 的 過 程 的 一 個 環

節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在 考 慮 最 適 宜 怎 樣 把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 報 告 的

內 容 告 知 委 員 時 ， 須 遵 守 有 關 的 保 密 規 定 。  

 

8 .  鑑 於 上 述 情 況 ， 我 們 請 委 員 考 慮 下 列 為 了 讓 委 員 會 更 深

入 參 與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 過 程 而 建 議 的 措 施 ：  

 

(a )  持 續 發 展 組 每 月 向 委 員 提 供 一 持 最 新 的 清 單 ， 載 列 新

推 出 並 已 是 公 眾 所 知 悉 的 主 要 公 共 政 策 和 建 議 的 可 持

續 發 展 評 估 報 告 ；  

 

(b)  在 進 行 上 述 (a) 項 之 後 ， 假 如 委 員 有 興 趣 得 到 有 關 任

何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 報 告 的 更 多 資 料 ， 又 持 委 員 普 遍 認

為 當 局 應 就 某 項 公 共 政 策 持 建 議 在 可 持 續 發 展 方 面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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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 響 作 出 簡 介 ， 我 們 會 在 有 關 決 策 局 同 意 下 作 出 適 當

安 排 ； 以 及  

 

(c )  以 上 措 施 ， 目 的 是 讓 委 員 更 深 入 了 解 持 們 所 關 注 的 新

政 策 和 建 議 在 可 持 續 發 展 方 面 的 影 響 。 新 聞 界 持 持 持

方 面 可 能 不 時 會 要 求 委 員 從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角 度 來 評 論

某 項 政 策 持 建 議 。 除 非 另 有 說 明 ， 否 則 委 員 可 自 由 使

用 和 引 述 透 過 上 述 (a)及 (b)項 措 施 提 供 的 資 料 。  

 
委 託 研 究 可 持 續 發 展 事 項  
 

9 .  通 常 ， 只 有 新 的 公 共 政 策 持 建 議 而 非 持 續 推 行 的 措 施 持

私 營 項 目 ， 才 會 由 負 責 的 決 策 局 進 行 詳 細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影 響

評 估 。 以 不 重 複 耗 用 決 策 局 的 人 力 物 力 為 原 則 ， 有 建 議 認 為

委 員 會 應 透 過 持 續 發 展 組 ， 自 行 委 託 機 構 進 行 獨 立 研 究 ， 探

討 更 “ 宏 觀 ”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事 宜 ， 特 別 是 與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

不 可 分 割 但 涉 及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的 事 宜 。  

 

10 .  委 員 可 考 慮 委 員 會 應 否 按 需 要 運 用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， 以

自 行 委 託 顧 問 研 究 上 述 事 項 。 為 減 少 資 源 方 面 的 影 響 並 提 高

研 究 工 作 的 質 素 ， 委 員 會 可 考 慮 每 年 進 行 不 多 於 兩 項 研 究 ，

而 持 續 發 展 組 應 獲 准 在 有 需 要 時 向 外 聘 請 專 家 持 顧 問 。 每 項

擬 議 研 究 工 作 將 須 事 先 經 委 員 會 全 體 成 員 審 議 並 通 過 。  

 

撥 款  

 

11 .  我 們 有 需 要 為 委 員 會 的 研 究 工 作 持 持 持 活 動 設 立 妥 善 的

撥 款 機 制 。  

 

12 .  委 員 會 的 持 中 一 項 主 要 職 責 是 就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的 管 持

提 供 意 見 。 至 今 ， 我 們 已 預 留 1,085 萬 元 撥 款 給 10 個 機 構 舉

辦 社 區 為 本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推 廣 計 劃 。 因 此 ， 基 金 目 前 的 結 餘

為 8,915 萬 元 。 委 員 會 已 經 同 意 每 年 動 用 大 約 1,000 萬 元 撥

款 。  

 

13 .  請 委 員 留 意 ， 在 委 員 會 過 往 一 次 會 議 上 ， 下 述 的 可 持 續

發 展 基 金 管 持 安 排 已 獲 通 過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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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的 年 度 撥 款 中 預 留 一 筆 固 定 比 率 的 款

項 ， 以 資 助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所 提 出 的 各 項 計 劃 ， 而 大

部 分 撥 款 則 留 作 資 助 社 區 組 織 及 持 持 合 資 格 申 請 持 所 建

議 的 計 劃 。 ”  

 

鑑 於 基 金 的 每 年 撥 款 為 1,000 萬 元 ， 委 員 同 意 委 員 會 可 動 用

持 中 200 萬 元 推 行 持 有 關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工 作 。  

 

職 權 範 圍  

 

14 .  視 乎 委 員 對 本 件 所 載 事 項 的 意 見 ， 我 們 會 考 慮 是 否 須 修

訂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， 並 在 委 員 會 下 次 會 議 上 提 供 具 體 文

本 。  

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持  

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 


